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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经双方理解并同意，若本合同项下任何属于附属被保险人的新生儿于保障期间内因先天性

疾病在医疗机构进行合理且必需的医疗，本公司以保险责任明细表所载该被保险人相应的分

项保险金额为限，承担该被保险人因此实际支出的合理且必须的医疗费用。 

 

本合同的所有其它规定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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